
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

（建造業）
勞工處 |    2023年2月15日



背景

•工傷個案以肌骨骼受傷（例如扭傷及拉傷）居多，如沒
有儘早得到適切的復康治療服務，很容易演變成長期傷
患

•僱員因傷缺勤的時間越長，成功復工的機會越低
•醫學證據顯示，工傷後６星期仍未能重返工作的僱員如
儘快接受系統性的康復治療服務，可有效提升復原及重
返工作的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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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•目前公立醫院／公立診所的復康治療服務輪候時間較
長，工傷僱員可能錯過接受復康治療的黃金時機。不同
專業範疇之間亦缺乏協調，影響治療的整體成效

•現時的復康治療主要針對傷患的處理和復原，並非以復
工為本

•僱主損失生產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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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9年施政報告》
推出為期３年的「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」



目的

•為建造業工傷僱員提供快捷的私家門診復康治療，把握黃
金康復期，避免工傷變成長期傷患
•在放取６星期以上病假的工傷僱員中，建造業僱員所佔
的比率是各行業中最高

•放取６個月以上病假的工傷僱員中，建造業僱員所佔的
比率亦是各行業中最高

•以個案管理模式，由專人跟進和協調復康治療及復工安排
•促進工傷僱員早日康復、重投工作及回復正常生活
5



運作模式

•政府已委聘服務承辦機構 - 雅名有限公司（盈健醫療集
團有限公司旗下附屬公司）提供先導計劃下的服務

•該機構聯同其策略夥伴 -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，設立工傷
復康辦事處，在勞工處的監督下負責統籌及提供先導計
劃的綜合復康治療、個案管理以及工傷僱員重投工作安
排的服務

•已於2022年9月23日推出先導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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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資格

•工傷於2022年9月1日或以後發生
•遭遇工傷時從事建造業
•因工傷以致肌肉骨骼受傷，或患上《僱員補償條例》訂明並與
肌肉骨骼有關的職業病（包括手或前臂痙攣、手瘍、膝瘍、肘
瘍、手或前臂腱鞘炎，以及腕管綜合症）

•遭遇工傷６星期後仍未復工或預期未能在６星期內復工

註：
•為把握復康治療的黃金時機，先導計劃適用於由遭遇工傷當日起計6
個月內向勞工處確認希望參加先導計劃的建造業工傷僱員

•建造業工傷僱員須經個案醫生進行臨床評估確定其傷患適合在計劃
下接受治療才正式加入計劃7



參加資格

•以下的工傷治療情況／需要一般不符合參與先導計劃的
資格
•需接受住院治療
•已接受醫院手術或已安排接受醫院手術
•需接受骨科以外的專科治療（例如腦科、耳鼻喉等）
•需裝配及長期使用義製人體器官或外科器具，或需家
居日常生活護理

•正參與其他由僱主／保險公司的復康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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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詳情

•勞工處僱員補償科會根據已呈報的工傷個案，初步識別
合適的建造業工傷僱員
•僱主應遵守《僱員補償條例》的規定，盡快向勞工處
呈報工傷個案，讓勞工處可盡早接觸有關工傷僱員

•在工傷僱員的同意下，僱員補償科會把僱員的個案資料
轉介至工傷復康辦事處跟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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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詳情

•工傷復康辦事處會透過電話及安排面見，核實僱員參與
先導計劃的資格及辦理手續

•合資格的僱員會獲安排醫生進行臨床評估，確定其傷患
適合於先導計劃下接受治療後，便可正式加入先導計劃
接受有關的復康服務

•參加先導計劃不會影響工傷僱員在《僱員補償條例》下
的權益

10



參加詳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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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有興趣參加先導計劃（但未向勞工處表達參加意願）
的工傷僱員，須於遭遇工傷當日起計6個月內盡早向勞
工處確認希望參加先導計劃

•若合資格的建造業工傷僱員懷疑僱主未有向勞工處處
長呈報其工傷意外或指明職業病，可直接聯絡勞工處
僱員補償科辦事處



服務範圍

•提供私家門診復康治療，包括：
•醫藥治療（由普通科醫生／家庭醫生、骨科專科醫生
或職業醫學科醫生提供）

•物理治療
•職業治療
•影像檢測及電診斷檢測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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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範圍

•提供個案管理及安排重投工作服務
•每名參加先導計劃的工傷僱員，會獲指派個案經理跟進其個案。個案
經理的角色包括：
• 為僱員安排快捷的復康治療
• 負責復康治療團隊之間的協調，為僱員制訂重投工作計劃
• 在僱員及僱主同意下，與僱主協調安排試工、輕工或工作調整，
讓僱員逐步適應

• 向僱員提供所需的心理及情緒支援
•先導計劃的個案經理由先導計劃的服務承辦機構直接聘請，與保險公
司或工傷管理公司沒有任何僱傭關係，以確保服務的中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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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

•主要由政府資助
•參加僱員只需支付公立醫院／公立診所收費，便可獲得
快捷的私家門診復康治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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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員可按《僱員補償條例》向僱主索還有關醫療費用
而僱主則須履行其在條例下的法定責任

支付僱員醫治工傷的醫療費
有關《僱員補償條例》簡介，請瀏覽勞工處網站

www.labour.gov.hk



與醫院管理局的服務安排

•為避免重複佔用公共資源，工傷僱員在參加計劃期間將
停止接受由醫管局轄下醫院及專科診所提供與其工傷有
關及計劃所涵蓋的復康治療服務。

•如受傷僱員在本計劃下接受治療期間需要本計劃服務範
圍以外的治療，將轉介至醫管局接受所需服務。視乎其
傷患情況和需要，受傷僱員將同時在醫管局及本計劃下
接受治療，或由醫管局全面提供續後治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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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先導計劃下的個案在以下情況被視為完結，以較早者為
準：
•受傷僱員已達至最大的康復程度，並返回工作；或
受傷僱員達至最大的康復程度後 2 個月

•其他情況（如受傷僱員自行退出先導計劃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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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完結



評估先導計劃的成效

勞工處會從多方面評估先導計劃的成效，例如：
•受傷僱員康復所需的時間
•受傷僱員的康復程度
•受傷僱員重返工作所需的時間
•重返工作的受傷僱員的比例
•受傷僱員對先導計劃服務的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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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

•先導計劃對僱主及工傷僱員均有裨益
•無需輪候公立醫院／公立診所服務
•獲得快捷合適的私家門診復康治療服務
•把握復康治療的黃金時機，盡快康復，避免工傷變成
長期傷患

•早日重投工作，維持生產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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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海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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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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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先導計劃服務熱線：2293 7000
•工傷復康辦事處網站：www.prp-wiro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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